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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審檢調爆不
當接觸富商 
20法官捲入 ７法官涉重大違失 人審會恐移送監院

檢調３人分案調查偵辦 與翁有關４案將重啟調查

　

記
者
戴
淑
芳
�
陳
中
興
／

綜
合
報
導

　

針
對
衛
福
部
桃
園
醫
院
院

內
新
冠
肺
炎
群
聚
事
件
持
續

擴
大
�
且
快
速
發
展
為
第
三

波
疫
情
�
中
央
疫
情
指
揮
中

心
指
揮
官
陳
時
中
十
八
日
坦

承
�
疫
情
發
展
迅
速
令
人
擔

憂
�
已
進
駐
該
院
成
立
前
進

指
揮
所
�
並
由
他
院
感
染
科

專
家
介
入
感
控
�
但
仍
不
封

院
�
期
有
效
防
堵
疫
情
�

　

為
遏
阻
疫
情
�
陳
時
中
表

示
�
針
對
該
醫
院
啟
動
防
治

作
為
�
由
指
揮
中
心
進
駐
醫

院
成
立
﹁
前
進
指
揮
所
﹂
�

由
醫
療
應
變
組
副
組
長
王
必

勝
擔
任
指
揮
官
�

　

同
時
�
將
確
診
個
案
曾
活

動
之
病
房
關
閉
�
病
房
內
病

人
安
排
一
人
一
室
進
行
隔
離

；
個
案
活
動
空
間
清
空
消
毒

�
待
環
境
採
檢
確
認
安
全
後

再
啟
用
�
同
時
也
清
空
相
關

樓
層
�
區
域
嚴
格
管
制
�
全

院
患
者
只
出
不
進
；
取
消
探

病
�
陪
病
僅
限
一
人
且
須
實

名
制
�

　

加
強
宣
導
醫
院
員
工
落
實

自
主
健
康
管
理
�
若
發
現
有

輕
微
症
狀
應
第
一
時
間
通
報

�
並
依
指
示
回
院
就
醫
�
不

可
自
行
就
醫
�

　

此
外
�
安
排
感
染
科
專
家

進
駐
�
借
用
外
力
�
針
對
醫

院
之
感
染
管
制
措
施
等
防
治

作
為
給
予
指
導
及
協
助
�
有

問
題
就
可
直
接
改
善
�

　

桃
園
市
衛
生
局
昨
天
也
發

布
�
二
十
四
小
時
提
供
﹁
急

性
缺
血
性
腦
中
風
靜
脈
血
栓

溶
解
劑
治
療
﹂
�
﹁
執
行
緊

急
冠
狀
動
脈
介
入
術
﹂
的
醫

院
名
單
�
供
救
護
單
位
及
病

患
家
屬
選
擇
送
醫
�

　

另
外
�
也
提
出
針
對
急
性

冠
心
症
︵
Ｓ
Ｔ
Ｅ
Ｍ
Ｉ
︶
�

腦
中
風
︵
Ｃ
Ｖ
Ａ
︶
�
主
動

脈
剝
離
�
緊
急
外
傷
四
大
急

重
症
的
指
引
；
需
收
治
於
加

護
病
房
者
�
透
過
院
際
轉
院

機
制
�
聯
繫
基
地
醫
院
林
口

長
庚
醫
院
�
了
解
其
醫
療
量

能
再
行
轉
院
�

　

桃
園
市
衛
生
局
也
要
求
全

市
十
一
家
重
症
專
責
醫
院
需

先
行
整
備
�
等
衛
生
局
通
知

後
一
週
�
開
放
專
責
病
房
應

變
�

︵
相
關
新
聞
刊
A2
︶

陳時
中:進駐部桃設指揮所

疫情發展迅速

坦承醫護群聚擴大「令人擔憂」 將由王必勝任指揮官 他院感染科專家介入感控 仍不封院 

　←新冠肺炎醫護群聚事件十八日再增一名確診者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進駐醫院成

立「前進指揮所」。 （中央社）

　

→
司
法
院
十
八
日
舉
行
﹁
本
院
所
屬
法
官
違
失
行
為

行
政
調
查
報
告
說
明
記
者
會
﹂
�
司
法
院
政
風
處
長
沈

明
倫
︵
左
起
︶
�
秘
書
長
林
輝
煌
�
發
言
人
張
永
宏
出

席
說
明
� 

︵
中
央
社
︶

　

記
者
黃
必
成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對
於
審
�
檢
�
調
等
四
十
人
涉
及
與
訴
訟

當
事
人
不
當
接
觸
一
事
�
民
間
司
改
會
十
八

日
批
評
�
這
起
重
大
風
紀
案
已
足
以
動
搖
國

本
�
呼
籲
司
法
院
�
法
務
部
公
開
道
歉
�
法

官
協
會
也
聲
明
�
公
正
廉
潔
是
司
法
審
判
的

生
命
�
支
持
追
究
不
當
人
員
的
行
為
�

　

檢
察
官
改
革
團
體
﹁
劍
青
檢
改
﹂
也
聲
明

指
出
�
司
法
清
廉
猶
如
皇
后
貞
操
�
不
該
參

加
的
當
事
人
邀
宴
﹁
一
次
﹂
都
不
可
以
參
加

�
不
該
收
的
襯
衫
禮
物
﹁
一
件
﹂
都
不
能
收

�
法
務
部
卻
以
收
受
襯
衫
五
件
�
司
法
院
以

收
受
襯
衫
三
件
等
標
準
進
行
調
查
與
公
布
名

單
�
自
傷
查
辦
決
心
�
強
烈
要
求
應
公
布
所

有
名
單
才
能
樹
立
廉
政
倫
理
的
高
標
準
�

　

司
改
會
呼
籲
�
司
法
院
與
法
務
部
應
就
這

起
重
大
風
紀
案
�
公
開
向
人
民
與
所
有
競
競

業
業
的
司
法
人
員
道
歉
�
也
要
把
兩
件
他
字

案
的
全
部
卷
宗
證
據
�
與
富
商
翁
茂
鍾
的
二

十
七
本
筆
記
本
�
交
由
監
察
院
全
面
徹
查
�

　

司
改
會
也
要
求
立
法
院
應
立
即
修
改
法
官

法
�
參
考
國
際
規
範
建
立
法
官
�
檢
察
官
的

全
面
評
鑑
機
制
�
改
善
當
前
外
部
監
督
不
足

的
弊
病
�

　

法
官
協
會
指
出
�
﹁
公
正
廉
潔
是
司
法
審

判
的
生
命
﹂
�
對
於
多
名
法
官
涉
及
收
受
餽

贈
及
與
特
定
人
往
來
未
謹
守
分
際
�
甚
至
未

善
盡
與
審
判
個
案
當
事
人
利
益
迴
避
責
任
的

行
為
�
深
感
痛
心
與
失
望
�

動搖國本! 司改會要求道歉
「１件都不能收」 痛批５件３件襯衫標準 

　←衛福部桃園醫院新冠肺

炎院內群聚案擴大，累計二

醫、二護感染。全院實施患

者只出不進，取消探病，陪

病僅限一人且要實名制等措

施。 （中央社）

　

記
者
黃
必
成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前
公
懲
會
委
員
長
石
木
欽
案
與
富
商

翁
茂
鍾
不
當
往
來
案
�
從
翁
的
二
十
七

本
筆
記
本
記
載
查
出
有
多
名
審
�
檢
�

調
人
員
與
翁
有
不
當
接
觸
�
司
法
院
及

法
務
部
十
八
日
公
布
調
查
報
告
�
認
定

共
有
四
十
名
審
�
檢
�
調
人
員
涉
違
失

行
為
�
其
中
最
高
行
政
法
院
前
院
長
林

奇
福
等
七
名
法
官
�
違
失
行
為
情
節
重

大
�
將
移
送
人
審
會
決
議
是
否
送
監
察

院
調
查
；
法
務
部
認
定
包
括
台
南
地
檢

署
檢
察
官
曲
鴻
煜
�
曾
任
監
委
的
前
檢

察
長
方
萬
富
及
前
台
北
市
調
處
機
動
站

主
任
秦
台
生
﹁
與
翁
茂
鍾
案
件
有
關
﹂

�
將
移
由
檢
察
機
關
分
案
調
查
偵
辦
�

　

司
法
院
調
查
指
出
�
認
為
有
違
失
行

為
之
嫌
而
有
調
查
必
要
的
現
職
或
前
法

官
共
二
十
名
�
調
查
表
示
�
林
奇
福
�

最
高
法
院
前
庭
長
顏
南
全
�
吳
雄
銘
�

台
南
地
院
前
法
官
蘇
義
洲
等
四
人
�
分

別
為
翁
茂
鍾
及
其
公
司
所
涉
訴
訟
案
件

的
承
審
法
官
�
卻
與
翁
男
有
不
當
往
來

�
違
失
行
為
情
節
重
大
�
須
移
付
司
法

懲
戒
�
由
職
務
法
庭
審
理
�

　

台
南
高
分
院
前
法
官
曾
平
杉
�
陳
義

仲
�
台
灣
高
等
法
院
庭
長
林
金
村
等
三

人
�
雖
不
是
翁
案
承
審
法
官
�
但
與
翁

男
不
當
往
來
次
數
眾
多
�
違
失
行
為
情

節
重
大
�
也
要
移
付
由
職
務
法
庭
審
理

�
上
述
七
人
將
由
人
審
會
決
議
是
否
移

送
監
察
院
審
查
�

　

此
外
�
法
官
洪
佳
濱
�
謝
家
鶴
�
花

滿
堂
�
黃
崑
宗
�
胡
景
彬
�
尤
豐
彥
�

蔡
清
遊
�
劉
介
民
�
陳
金
圍
�
洪
昌
宏

�
朱
中
和
�
鄭
小
康
及
陳
世
淙
等
十
三

人
�
雖
不
是
翁
案
承
審
法
官
�
但
與
翁

男
不
當
往
來
�
次
數
不
算
頻
繁
�
雖
無

司
法
懲
戒
必
要
�
但
有
行
政
懲
處
必
要

�
不
過
均
已
逾
行
政
懲
處
行
使
期
間
�

　

林
奇
福
等
二
十
名
法
官
與
翁
男
往
來

�
雖
然
是
十
多
年
前
�
甚
至
二
十
餘
年

前
的
不
當
行
為
�
仍
損
及
司
法
形
象
�

造
成
社
會
觀
感
不
佳
�
深
感
痛
心
與
遺

憾
�
不
因
職
務
高
低
而
有
差
別
待
遇
�

以
維
護
司
法
公
平
正
義
形
象
�

　

此
外
�
針
對
林
奇
福
�
吳
雄
銘
�
謝

家
鶴
�
尤
豐
彥
�
林
金
村
及
蔡
清
遊
等

六
人
先
前
獲
得
的
司
法
獎
章
�
司
法
院

也
將
召
開
人
審
會
�
決
議
是
否
撤
銷
�

並
追
繳
獎
勵
金
�

　

法
務
部
也
在
十
八
日
公
布
調
查
報
告

�
認
定
共
二
十
名
檢
察
官
�
檢
察
長
及

調
查
局
人
員
涉
入
�
將
依
情
節
進
行
行

政
議
處
或
司
法
調
查
�
與
翁
男
相
關
的

四
件
訴
訟
案
也
將
重
啟
調
查
�　

　

法
務
部
指
出
�
被
認
定
行
為
不
當
者

�
包
括
曾
任
監
委
的
前
檢
察
長
方
萬
富

等
十
一
名
檢
察
長
�
檢
察
官
�
及
秦
台

生
等
九
名
前
任
及
現
任
調
查
官
�
將
依

情
節
行
政
議
處
或
司
法
調
查
�

　

法
務
部
將
本
案
依
涉
案
情
節
分
為
四

個
態
樣
�
各
態
樣
分
別
處
置
�
包
括
﹁

與
翁
茂
鍾
案
件
有
關
﹂
者
有
三
人
�
包

括
台
南
地
檢
署
檢
察
官
曲
鴻
煜
�
方
萬

富
及
秦
台
生
人
�
將
移
由
檢
察
機
關
分

案
調
查
偵
辦
�
﹁
與
案
件
無
關
�
但
與

翁
茂
鍾
往
來
頻
繁
﹂
者
�
僅
法
務
部
保

護
司
前
司
長
羅
榮
乾
一
人
�
將
移
送
監

察
院
審
查
�
進
行
﹁
司
法
懲
戒
﹂
�
與

案
件
無
關
�
但
與
翁
茂
鍾
往
來
頻
繁
﹂

者
�
有
前
檢
察
長
凌
博
志
�
王
崇
儀
�

及
當
時
的
調
查
人
員
宋
海
嘯
�
王
新
民

�
吳
明
雄
�
劉
台
生
將
進
行
﹁
職
務
監

督
﹂
或
﹁
行
政
議
處
﹂
�
﹁
與
案
件
無

關
�
且
未
購
買
翁
茂
鍾
公
司
股
票
﹂
的

有
高
檢
署
前
檢
察
長
陳
守
煌
�
北
檢
檢

察
長
周
章
欽
�
檢
察
官
黃
和
村
�
蘇
南

桓
�
潘
國
威
�
前
檢
察
官
楊
榮
宗
�
及

調
查
人
員
柯
尊
仁
�
張
濟
平
�
王
北
齊

�
楊
師
宏
等
�
將
進
行
﹁
職
務
監
督
﹂

或
﹁
行
政
議
處
﹂
�

　

法
務
部
調
查
表
示
�
與
翁
茂
鍾
相
關

的
司
法
案
件
共
有
四
件
�
包
括
怡
華
公

司
財
務
副
總
吳
仙
富
偽
造
有
價
證
券
自

首
案
�
諸
慶
恩
偽
造
定
存
單
案
�
怡
安

公
司
內
線
交
易
案
及
應
華
炒
股
案
�

　

法
務
部
強
調
�
為
釐
清
外
界
的
質
疑

�
該
四
案
將
移
由
檢
察
機
關
重
新
調
查

�
或
尋
求
司
法
救
濟
�
以
昭
公
信
�


